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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华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证券异常交易情况的说明公告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华金科技拟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向广东粤海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粤海资本”）出售其持有的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大宏新材”

“标的公司”）51.00%股权（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本

次重组”“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系以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出具的联信（证）评报字[2025]第 A0653 号《广东粤海华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转让股权事宜所涉及广东大宏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简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后，华金科技将不再持有大宏新材的任何股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证券异常交易自查期间和范围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异常转让核查期间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指南》要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查期间为华

金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申请日前 6 个月，即 2025 年 3 月 30 日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以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异常转让核查范围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指南》要求，核查对象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具体如下： 

1、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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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本次重组相关内

幕信息的人员；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6、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务以及参与该事项的咨询、筹划、论证、审

批等各环节的相关单位和人员； 

7、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及配偶的父母）； 

8、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三、证券异常交易情况 

经核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持有标的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兼董

事骆接文、公司员工黄阳、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粤海控股”）战略发展部资深经理郭凌的配偶朱文娟、标的公司财务负责人江

鑫涛的父亲江纪红、珠海华金伟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金伟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国斌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交易时间 

交易

方向 
交易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交易金额 
（元） 

1 骆接文 2025 年 4 月 卖出 261,346 2.2、2.38 575,029.78 

2 骆接文 2025 年 4 月 买入 400 2.38、2.65、2.77 1,057.00 

3 骆接文 2025 年 5 月 卖出 100 2.13  213.00  

4 骆接文 2025 年 6 月 买入 160,119 
2.38、2.39、2.4、
2.41、2.25、2.24 

 382,932.42  

5 骆接文 2025 年 6 月 卖出 1,000 
2.38、2.33、
2.26、2.31、

2.24、2.4 
2,308.00 

6 骆接文 2025 年 7 月 买入 22,638 2.4、3.02 54,507.28 

7 骆接文 2025 年 7 月 卖出 100 2.28  228.00  

8 骆接文 2025 年 8 月 买入 12,451 2.7、3.2、4.5  38,043.20  

9 骆接文 2025 年 9 月 买入 301 3.44 1,035.44 

10 黄阳 2025 年 4 月 买入 1,000 2.38 2,380.00 

11 黄阳 2025 年 6 月 买入 400 2.41 9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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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交易时间 

交易

方向 
交易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交易金额 
（元） 

12 朱文娟 2025 年 6 月 买入 41,200 2.36 97,232 

13 江纪红 2025 年 7 月 卖出 2,800 2.40 6,720.00 

14 刘国斌 2025 年 8 月 买入 100 2.70 270.00 

四、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异常交易情况的核查 

（一）关于骆接文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查阅公司股东名册及骆接文提供的交易记录，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

间期初（2025 年 3 月 29 日），骆接文持有公司 261,046 股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核查期间，骆接文累计买入 195,909 股，累计卖出 262,546 股。截至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期末（2025 年 9 月 29 日），骆接文尚持有公司 194,409 股股

份。 

根据骆接文提供的交易记录、骆接文出具的承诺、声明及大宏新材出具的自

查报告，骆接文系大宏新材董事，其持有大宏新材 900.00 万元出资额，持股比例

44.10%。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在其最后一次交易公司股票之前，骆接

文并不知悉华金科技即将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且不是本次交易的直接

相关交易方。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其个人独立投

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无关联。 

华金科技于 2022 年 6 月认购大宏新材新增注册资本 1,040.82 万元，取得大

宏新材 51%股权，并正式将其纳入合并体系。骆接文深耕金属制品行业多年，对

华金科技相关产品、业务、未来发展前景等情况也较为了解，并且看好华金科技

增资收购大宏新材后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2022 年 6 月开始，骆接文就关注

并持续交易华金科技股票。 

同时，由于骆接文对华金科技所在的粉末冶金行业比较看好，因此除了华金

科技股票外，骆接文还投资了铸金股份（NQ.835492）、精研科技（SZ.300709）、

信音电子（SZ.301329）、灿勤科技（SH.688182）、中科曙光（SH.603019）等其他

同行业或上下游的新三板/上市公司股票。 

骆接文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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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 
（股） 

成交价格 
（元/股） 

交易金额 
（元） 

1 骆接文 2025/4/21 买入 100 2.65 265.00 

2 骆接文 2025/4/21 买入 200 2.77 554.00 

3 骆接文 2025/4/21 卖出 381 2.38 906.78 

4 骆接文 2025/4/22 卖出 260,965 2.2 574,123.00 

5 骆接文 2025/4/22 买入 100 2.38 238.00 

6 骆接文 2025/5/20 卖出 100 2.13 213.00 

7 骆接文 2025/6/9 买入 29,900 2.38 71,162.00 

8 骆接文 2025/6/10 卖出 100 2.26 226.00 

9 骆接文 2025/6/10 卖出 100 2.38 238.00 

10 骆接文 2025/6/10 买入 33,305 2.38 79,265.90 

11 骆接文 2025/6/10 卖出 100 2.26 226.00 

12 骆接文 2025/6/10 卖出 100 2.31 231.00 

13 骆接文 2025/6/10 买入 41,855 2.39 100,033.45 

14 骆接文 2025/6/10 卖出 300 2.33 699.00 

15 骆接文 2025/6/10 卖出 100 2.4 240.00 

16 骆接文 2025/6/10 买入 9,900 2.4 23,760.00 

17 骆接文 2025/6/11 买入 42,902 2.41 103,393.82 

18 骆接文 2025/6/20 买入 2,157 2.25 4,853.25 

19 骆接文 2025/6/23 买入 100 2.24 224.00 

20 骆接文 2025/6/23 卖出 100 2.24 224.00 

21 骆接文 2025/6/24 卖出 100 2.24 224.00 

22 骆接文 2025/7/1 买入 22,354 2.4 53,649.60 

23 骆接文 2025/7/2 卖出 100 2.28 228.00 

24 骆接文 2025/7/22 买入 284 3.02 857.68 

25 骆接文 2025/8/6 买入 4,120 2.7 11,124.00 

26 骆接文 2025/8/6 买入 8,131 3.2 26,019.20 

27 骆接文 2025/8/19 买入 200 4.5 900.00 

28 骆接文 2025/9/8 买入 301 3.44 1,0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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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接文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累计买入 195,909 股，累计成交金额

477,335.34 元，平均买入价格为 2.44 元/股；累计卖出 262,546 股，累计成交金额

577,778.78 元，平均卖出价格为 2.20 元/股。2025 年 9 月 2 日，经粤海控股与华

金科技商议本次交易，内幕信息形成。2025 年 9 月 11 日，经华金科技告知，骆

接文获悉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 

在内幕信息形成后，2025 年 9 月 8 日，骆接文以 3.44 元/股买入 301 股华金

科技股票。除此笔小额交易外，骆接文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的其他交易

均系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前；此笔交易虽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后，但在交易时点，

骆接文并未获悉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其交易行为是基于对市场公开信息的独立

判断以及个人投资策略，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此外，根据骆接

文提供的交易记录，其在获悉内幕信息后，未再交易华金科技股票，亦未出现其

他异常交易行为。 

骆接文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本次重组交易的制定和决策，不掌握与本次重组项目相关

的内幕信息，对本次重组没有决定权。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是基于

个人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本人在本次重组股票买卖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自主行为，与华

金科技及其董监高或本次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无关。 

3、在华金科技股票本次自查期间内，除前述已披露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均未以实名或非实名账户买卖华金科技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况。 

4、本人承诺,直至华金科技本次重组成功实施或华金科技宣布终止本次重组

事项实施，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

为，不利用任何便利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5、如监管机关要求，本人上述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的收益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处理。 

6、本人承诺上述内容的真实、准确与完整。” 

综上，骆接文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的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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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黄阳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内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查阅公司股东名册及黄阳提供的交易记录，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

期初（2025 年 3 月 29 日），黄阳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

间，黄阳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以 2.38 元/股买入 1,000 股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6

月 11 日以 2.41 元/股买入 400 股公司股票。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期末

（2025 年 9 月 29 日），黄阳尚持有公司 1,400 股股份。前述相关股票交易均系发

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形成之前。 

根据黄阳提供的交易记录、黄阳出具的承诺及华金科技出具的自查报告，黄

阳任华金科技企业安环综合管理部经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黄阳并不知悉华

金科技即将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其未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谈判过程和

决策会议，系协助本次交易相关经办人员开展工作而获悉了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在获悉华金科技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后，其未再交易华金科技股票。 

黄阳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买卖华金科技股票的情况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华金科技本次重组交易的制定和决策，不掌握与华金科技

本次重组项目相关的内幕信息，对本次重组没有决定权。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华

金科技股票是基于个人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本人在本次重组股票买卖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自主行为，与华

金科技及其董监高或本次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无关。 

3、在华金科技股票本次自查期间内，除前述已披露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均未以实名或非实名账户买卖华金科技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况。 

4、本人承诺,直至华金科技本次重组成功实施或华金科技宣布终止本次重组

事项实施，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

为，不利用任何便利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5、如监管机关要求，本人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的收益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处理。 

6、本人承诺上述内容的真实、准确与完整。” 

综上，黄阳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其个人独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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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行为，系基于其对华金科技发展前景及市场环境的综合判断和投资决策，与其

在华金科技的工作及知晓的华金科技相关信息无关。 

（三）关于朱文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内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查阅公司股东名册及朱文娟提供的交易记录，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

间期初（2025 年 3 月 29 日），朱文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

查期间，朱文娟于 2025 年 6 月 6 日以 2.36 元/股合计买入 21,200 股公司股票，

于 2025 年 6 月 9 日以 2.36 元/股买入 20,000 股公司股票。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核查期间期末（2025 年 9 月 29 日），朱文娟尚持有公司 41,200 股股份。前述

相关股票交易均系发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形成之前。 

根据朱文娟提供的交易记录、朱文娟出具的承诺及粤海控股出具的自查报告，

朱文娟未在粤海控股、华金科技及相关关联方任职。朱文娟系公司股东粤海控股

相关知情人郭凌的配偶，郭凌任粤海控股战略发展部资深经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前，郭凌并不知悉华金科技即将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未参与重大资

产重组的谈判过程和决策会议，亦未指示其配偶朱文娟交易华金科技股票。在获

悉华金科技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后，郭凌严格遵守相关保密制度，未向朱文娟透

露任何关于华金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郭凌、朱文娟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朱文娟买卖华金科技股票的情

况承诺如下： 

“1、承诺人未参与本次重组交易的制定和决策，不掌握与本次重组项目相

关的内幕信息，对本次重组没有决定权。朱文娟在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是

基于个人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朱文娟在本次重组股票买卖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自主行为，与

华金科技及其董监高或本次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或广东粤海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董监高、项目经办人员无关。 

3、在华金科技股票本次自查期间内，除前述已披露情况外，承诺人及承诺

人直系亲属均未以实名或非实名账户买卖华金科技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4、承诺人作出承诺，直至华金科技本次重组成功实施或华金科技宣布终止

本次重组事项实施，承诺人及承诺人的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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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之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利用任何便利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5、如监管机关要求，承诺人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的收益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6、承诺人保证上述内容的真实、准确与完整。” 

综上，朱文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其个人独立

投资行为，系基于其对华金科技发展前景及市场环境的综合判断和投资决策，与

郭凌在粤海控股的工作及知晓的华金科技相关信息无关。 

（四）关于江纪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内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查阅公司股东名册及江纪红提供的交易记录，2024 年 10 月 10 日，江纪

红合计买入 2,900 股华金科技股票，合计成交金额 5,512 元，每股均价 1.90 元。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期初（2025 年 3 月 29 日），江纪红持有公司

2,900 股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江纪红于 2025 年 7 月 1 日以 2.40

元/股卖出 2,800 股华金科技股票。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期末（2025 年

9 月 29 日），江纪红尚持有公司 100 股股份。前述相关股票交易均系发生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形成之前。 

根据江纪红提供的交易记录、江纪红出具的承诺及大宏新材出具的自查报告，

江纪红未在大宏新材、华金科技及相关关联方任职。江纪红系大宏新材相关知情

人江鑫涛的父亲，江鑫涛任大宏新材财务负责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江鑫涛

并不知悉华金科技即将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其未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

谈判过程和决策会议，亦未指示其父亲江纪红交易华金科技股票。在获悉华金科

技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后，江鑫涛严格遵守相关保密制度，未向江纪红透露任何

关于华金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江鑫涛、江纪红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江纪红买卖华金科技股票的

情况承诺如下： 

“1、承诺人未参与本次重组交易的制定和决策，不掌握与本次重组项目相

关的内幕信息，对本次重组没有决定权。江纪红在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是

基于个人独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江纪红在本次重组股票买卖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自主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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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科技及其董监高或本次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或广东大宏新材

料有限公司及其董监高、项目经办人员无关。 

3、在华金科技股票本次自查期间内，除前述已披露情况外，承诺人及承诺

人直系亲属均未以实名或非实名账户买卖华金科技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4、承诺人作出承诺，直至华金科技本次重组成功实施或华金科技宣布终止

本次重组事项实施，承诺人及承诺人的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之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利用任何便利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5、如监管机关要求，承诺人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的收益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6、承诺人保证上述内容的真实、准确与完整。” 

综上，江纪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其个人独立

投资行为，系基于其对华金科技发展前景及市场环境的综合判断和投资决策，与

江鑫涛在大宏新材的工作及知晓的华金科技相关信息无关。 

（五）关于刘国斌在本次核查期间内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查阅公司股东名册及刘国斌提供的交易记录，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

间期初（2025 年 3 月 29 日），刘国斌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

查期间，刘国斌于 2025 年 8 月 6 日买入 100 股公司股票。截至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核查期间期末（2025 年 9 月 29 日），刘国斌尚持有公司 100 股股份。前述相

关股票交易均系发生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形成之前。 

根据刘国斌提供的交易记录、刘国斌出具的承诺及华金伟业出具的自查报告，

刘国斌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华金伟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曾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离任，此后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前，刘国斌并不知悉华金科技即将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亦

未在华金科技停牌前参与重大资产重组的谈判过程和决策会议。 

刘国斌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买入华金科技股票与华金科技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并无关联，系因华金伟业计划注销，因此要求各合伙人开通新三板合

格投资者账号，华金伟业持有的华金科技股票将按各合伙人的出资额通过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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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的方式过户到各合伙人账户。刘国斌在 2025 年 7 月开通新三板股票交易帐

户后，为测试账户交易功能是否正常，因此在 2025 年 8 月 6 日以测试目的买入

了华金科技 100 股股票。 

刘国斌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华金科技本次重组交易的制定和决策，不掌握与华金科技

本次重组项目相关的内幕信息，对本次重组没有决定权。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华

金科技股票是基于测试股票交易账户功能的目的，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的情形。 

2、本人在本次重组股票买卖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自主行为，与华

金科技及其董监高或本次重组项目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无关。 

3、在华金科技股票本次自查期间内，除前述已披露情况外，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均未以实名或非实名账户买卖华金科技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况。 

4、本人承诺,直至华金科技本次重组成功实施或华金科技宣布终止本次重组

事项实施，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之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

为，不利用任何便利获取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 

5、如监管机关要求，本人自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的收益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处理。 

6、本人承诺上述内容的真实、准确与完整。” 

综上，刘国斌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交易华金科技股票系为测试账户

交易功能是否正常，与其知晓的华金科技相关信息无关。 

五、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异常交易是否属于内幕的核查结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持有标的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兼董事骆接文、

华金科技员工黄阳、公司控股股东粤海控股战略发展部资深经理郭凌的配偶朱文

娟、标的公司财务负责人江鑫涛的父亲江纪红、华金伟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国

斌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属于个人独立投资

行为，未发现涉及内幕交易的情形。 

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异常交易的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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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本次自查中虽未发现相关证券交易情况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但考虑

到内幕交易隐蔽性强、难以发现和定性的特点，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不排除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因股票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关立案

调查而暂停或终止的风险，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粤海华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9日 

 


